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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制定目的

为鼓励、引导自然人、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通过仲裁方

式独立、公正、高效解决低空经济跨境争议，保护当事人合

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低空经济跨境争议的实际

情况，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心（以下简称本中心）特

制定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中心低空经济跨境争议仲裁

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则》）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
本《规则》所称低空经济跨境争议是指自然人、法人和

非法人组织之间发生的与低空经济有关的合同纠纷和其他

财产权益纠纷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(1) 飞行器制造合同纠纷；

(2) 低空运输合同纠纷；

(3) 低空服务合同纠纷：

(4) 低空租赁合同纠纷；

(5) 低空技术合作纠纷；

(6) 低空事故责任纠纷；

(7) 低空商标权纠纷；

(8) 低空专利权纠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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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低空著作权纠纷；

（10）低空保险纠纷；

（11）其他低空经济跨境争议。

前述案件包括国际或涉外案件、涉及中国内地、香港特

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案件。

本规则所称‘跨境’，系指争议当事人一方营业地、合同

履行地、空域使用地或关键数据处理地位于中国内地、香港、

澳门、台湾地区或其他国家（地区）之一。

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的纠纷是否属于低空经济跨境争议提

出异议的，或者当事人对于案件是否应适用本《规则》提出异

议的，由本中心决定，本中心对前款所述异议的决定为终局决

定。

第三条 本规则的适用

仲裁程序应按照本《规则》进行，当事人有权通过书面

形式修改本《规则》的适用，但本《规则》的任何条款以及

当事人的任何约定与仲裁程序所适用的某项法律规定相抵

触且当事人不能排除适用的，应以该项法律规定为准。

第四条 答辩书、反请求

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秘书处送达的仲裁申请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秘书处提交足够份数的答辩书副本。如有反请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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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应当在此期限内提交申请书及有关证明文件。本中心有权

决定是否同意延长或缩短答辩期限，但最迟不能晚于首次开

庭的时间。

第五条 仲裁员的资格

担任低空经济跨境争议的仲裁员应当具备以下领域的

专业知识或实践经验：低空经济运行与管理、航空法规与适

航标准、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数据安全与

隐私保护、无人机技术应用、空域管理、智慧交通系统等。

本中心应当按照专业领域和国籍分类公布低空经济仲

裁员名册，并定期审核仲裁员资质，根据行业发展及时增补

新兴技术领域的专家或调整仲裁员名单。

第六条 仲裁庭的组成

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秘书处送达的仲裁申请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对仲裁员的人数以及人选提出建议。

当事人应在规定的期限内从本中心提供的低空经济仲

裁员名册中指定仲裁员，并经本中心批准。特殊情况下，当

事人可以提出申请指定本中心提供的低空经济仲裁员名册

以外的专家担任仲裁员，并附上事实、理由以及专家的完整

简历，并经本中心批准。如果本中心拒绝当事人的申请，本

中心有权从本中心提供的低空经济仲裁员名册中指定仲裁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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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技术问题特别条款

如纠纷涉及飞行数据、遥测信息、安全记录或算法源

代码等技术事项，仲裁庭可以聘请独立技术专家出具专业

意见，费用由仲裁庭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分担。

仲裁过程中涉及敏感数据的，仲裁庭应采取保密措施，

包括但不限于限制披露范围、加密传输、禁止非授权访问。

第八条 裁决期限

仲裁裁决应当在仲裁庭组成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。如

案件复杂或当事人同意，可经本中心批准延长一次，延长

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。

第九条 规则的补充

本规则未规定事项，适用《亚太国际仲裁院香港仲裁

中心仲裁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仲裁规则》）。本规则如与

《仲裁规则》不一致，由本中心根据案件性质确定适用优

先级。当事人另有约定的，经本中心确认后适用其约定。

第十条 本规则的解释

本规则的中文、英文均为正式文本。不同文本的表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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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歧义时，由本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规则的生效

本《规则》自2025年10月10日生效，除非当事人另有

约定，否则应推定本《规则》适用于本《规则》生效之日

及此后开始进行的所有仲裁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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